

陕食药监函〔2018〕195号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关于对省十二届政协一次会议

第544号提案答复的函

李西乾委员：

您提出的《建议成立我省药品采购、供应、支付、消费综合性委员会的提案》（第544号）收悉。现答复如下：

我局高度重视您提出的由我省负责医药产业发展的各相关部门共同成立陕西省药品采购、供应、支付、消费综合委员会的建议，进行了专门讨论、研究，成立陕西省药品采购、供应、支付、消费综合委员会对促进医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
近年来，省政府高度重视医药产业发展，成立了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科技厅、工信厅、农业厅、药监局等部门配合的专门机构，实行中医药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印发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2017年重点工作任务的通知》（陕政办发〔2017〕42号），统筹推进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等相关领域综合改革。发布了《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实施意见》，即将印发《陕西省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实施方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重大战略，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科技创新，转变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转换增长动能，促进产业快速发展。

我局多措并举，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一是贯彻落实相关政策，激发医药产业创新活力。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代拟《陕西省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实施方案》，结合我省医药产业的实际制定相关政策，加快推进我省药品研发创新和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工作进展，激发医药产业创新活力，促进医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二是搭建服务平台，推动医药产业健康快速发展。搭建企业交流服务平台，指导帮助企业加快兼并重组步伐，培育壮大龙头企业，提升我省医药产业集中度和竞争力。搭建中药配方颗粒研发与生产管理服务共享平台，建立省食药局支持引导、省食药监督检验院技术支撑、专家委员会审评审定的工作机制，从机制层面确保中药配方颗粒品种的科学有序开发。中药配方颗粒管理服务平台项目已通过科技厅的评审正式启动。积极支持药品流通企业跨区域配送，鼓励大型企业异地建仓，培育大型现代药品流通骨干企业，整合药品仓储和运输资源，形成了以大型骨干企业为主体、中小型企业为补充的城乡药品流通网络,提高了药品配送效率。积极探索“互联网+药品流通”模式发展，以满足群众安全便捷用药需求为目标，培育新兴业态。三是服务产业发展，积极推进“放管服”工作。对涉及省市县局的33项许可项目全面梳理，取消相关证明和申请材料14项，下放、委托自贸试验区许可项目11项，委托杨凌承接许可事项13项，加快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四是强化监管，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2017年,我局紧紧围绕全省追赶超越大局，树立“四个意识”，落实“四个最严”，从分析我省药品生产企业生产链条中的风险入手，扭住关键环节和突出问题，扎实开展药品生产企业“信得过”专项行动，依法撤销收回7家GMP证书。对255家药品经营企业实施GSP认证和跟踪检查，依法撤销收回172家GSP证书。完成药品检测9708批次，立案查办各类食品药品违法案件10715起，公开曝光典型案件31起。联合28部门对食品药品生产经营严重失信者开展联合惩戒，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全省药品安全形势稳中向好,没有发生区域性药品安全事件。
2018年，我局将进一步严防严管严控药品安全风险，让监管跑在风险的前面；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提升产品质量；加快推进药械改革创新，以监管创新激发产业创新；努力提升监管服务能力，严厉打击违法犯罪，确保人民群众用药安全。
正如您提案中提到的，我省存在医药产业政出多门、分散管理的现象，您提出的由我省负责医药产业发展的各相关部门共同成立陕西省药品采购、供应、支付、消费综合委员会的建议，通过成立陕西省药品采购、供应、支付、消费综合委员会，建立各单位的沟通机制，对打通医药行业上下游各环节发展壁垒，进一步优化应用环境、强化要素支撑、调整产业结构、加快产业协同监管，加快医药产品的审批、生产、流通、使用领域体制改革，激发医药产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医药产业核心竞争力，促进医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具有十分积极的作用。我局将认真落实您对答复函及办理工作的意见，加大对实施单位的配合和监督。今后工作中，我局将更加积极主动加强与省发展改革委、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卫生计生委、省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厅等负责医药产业发展的相关部门联系，更加注重医药行业上下游各环节发展链接，加强产业协同监管，营造规范的行业发展环境，促进医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
特此函复。非常感谢您对我省医药产业发展的重视和关心，希望您继续对我省医药产业发展和食品药品监管事业给予关注和支持。
陕西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2018年4月26日

（联系人：王成忠，电话：029—62288052）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省政府督查室，省政协提案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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